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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日13时45分许，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厂房内，工人在制砖机旁作业时被机器夹到右手及手腕，导致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7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区化工工业园、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信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铁厂沟镇人民政府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从业人员违反制砖机操作规程作业，导致手部被制砖机挤压受伤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类型：个体工商户；成立日期：2021年8月18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用石加工；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出租厂房单位：新疆万紫千红建安集团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06年5月23日；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免烧砖、路沿石、建筑材料、化学试剂和助剂、石膏、砂石料、水泥熟料、矿渣微粉、粉煤灰；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清运及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5年4月1日，新疆万紫千红建安集团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签订了租赁合同、安全生产责任书。
（二）事故相关设备基本情况

多功能震压式墙地砖成型机，型号：JF-QT A4，生产单位：天津市建丰液压机机械有限公司，电机总功率44.2kW，额定压力：10t，机重：8t，执行标准Q/12JX4322-2008，外形尺寸（长×宽×高）：3000mm×20000mm×2800mm。该设备由PLC电控柜、液压泵站、送板机、落板机等构成（见事故现场情况图2）。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以下简称盛宏达砖厂）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马路砖机安全操作规程、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架构，召开了4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开展了6次日常隐患排查，发现12项隐患已整改完毕，开展了1次综合应急演练。

2.新疆万紫千红建安集团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制定了2025年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应急演练计划、安全隐患排查管理办法，对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开展了6次安全生产检查，发现16项隐患督促整改，已整改完毕。
3.米东区铁厂沟镇人民政府，2025年以来，对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走访检查5次，发出安全生产提醒49条，发现安全隐患7项，均已完成整改。2025年4月，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会议1次，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参会。

4.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管理委员会，2025年以来，联合瑞康社区对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走访检查3次，发出安全生产提醒30条，发现安全隐患3项，均已完成整改。发放《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指导手册》等安全生产宣传册。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1日13时20分许，盛宏达砖厂工人在多功能震压式墙地砖成型机堆料处挑拣不合格的马路砖。13时24分许，工人违反设备操作规程，在设备处于运行状态时，擅自进入设备堆料处挑拣不合格马路砖块，导致其手部被设备夹伤。13时28分许，工人将情况汇报给盛宏达砖厂现场安全员，现场安全员给盛宏达砖厂负责人电话说明情况。13时36分许，盛宏达砖厂负责人拨打120电话。13时58分许，120到达现场将员工送往米东区宝石花医院。
（五）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地点位于盛宏达砖厂场地内多功能震压式墙地砖成型机堆料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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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发生地点
2.多功能震压式墙地砖成型机包含落板机、送板机、液压泵站、成品砖堆料处等，人员在成品砖堆料处挑拣不合格的马路砖。设备上张贴“当心机械伤害”警示标志。（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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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功能震压式墙地砖成型机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1人受伤。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2.7万元，主要为伤者医疗费用。

二、事故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9月1日13时28分许，现场安全员电话告知盛宏达砖厂负责人现场情况。13时36分许，盛宏达砖厂负责人拨打120电话。13时58分许，盛宏达砖厂负责人到达现场后告知瑞兴社区工作人员。14时08分许，社区工作人员将情况报告铁厂沟镇人民政府。14时14分许，米东区应急管理局接到铁厂沟镇电话立即赶往事故现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9月1日13时24分许，盛宏达砖厂负责人观察工人手部肿胀但无出血，且能自主移动。为避免二次伤害，现场安全员即刻搀扶其至公司门口等待救护车。13时58分许，120到达现场，将员工送往新疆宝石花医院。
（三）医疗救治情况

9月1日，经新疆宝石花医院诊断，工人右侧尺桡骨远端及尺骨茎突骨折，当日住院进行手术治疗。9月11日出院，医嘱建议居家修养1个月。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盛宏达砖厂现场人员能及时拨打120电话，并向本单位负责人上报信息，根据现场情况展开对伤者的应急处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能及时到达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

（一）原因分析

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反设备操作规程，在设备处于运行状态时擅自进入设备堆料处挑拣不合格马路砖块，导致其手部被设备夹伤。

（二）事故性质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86）第4.2[
]的规定，重伤是指损失工作日等于和超过105日的失能伤害，参照《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的规定，未查询到与员工伤情相对应的损失工作日换算标准。按照实际损失工作日41天[
]，故认定员工不构成重伤。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从业人员违反制砖机操作规程作业，导致手部被制砖机挤压受伤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四、对事故相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及马路砖机安全操作规程，召开了4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开展了日常隐患排查，对发现的4项隐患已整改完成。开展了1次综合应急演练，已履行企业安全管理职责，建议不进行处罚。

（二）对事故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员工违反设备操作规程，在设备处于运行状态时擅自进入设备堆料处挑拣不合格马路砖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的规定，建议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的规定，按照企业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盛宏达彩色马路砖厂对全体员工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会议、重新学习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确保每名员工能熟练掌握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

（二）新疆万紫千红建安集团福阳新型环保节能建材有限公司作为厂房出租单位进一步强化对承租单位的统一协调、管理职责。

（三）米东区化工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厂中厂”“园中园”企业安全监管力度，增强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四）米东区铁厂沟镇人民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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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86）第4.2“重伤指损失工作日为105工作日以上（含105个工作日），6000个工作日以下的失能伤害。”


[�]伤者9月1日住院，9月11日出院，医嘱建议居家修养1个月，共计41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